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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「國文科」 

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

科 目 名 稱 中等學校國文科 

要求總學分數 44 必備學分數 28 選備學分數 16 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

（含輔系） 
中國文學系、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

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必 
備 
科 
目 

語言學概論  2 

 

臺灣文學史 臺灣文學 2 

中國文學史  2 

中國思想史  2 

臺灣文化概論  2 

文字學  

4 選 1 

2 

聲韻學  2 

訓詁學  2 

臺灣語言概論  2 

修辭學  
2 選 1 

2 

文法學 中國文法 2 

國學導讀  2 

文學概論  2 

歷代文選及習作  3 

詩選及習作  3 

詞曲選及習作  2 

小說選讀及習作  2 

小  計 28 36  

選 
備 
科 
目 

詩經  

至少修

習 1 科

2 

就左列選備

科目至少修

習 16 學分 

楚辭  2 

左傳  2 

史記  2 

論孟(學庸)  

至少修

習 1 科

2 

荀子  2 

老莊  2 

宋明理學 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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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龍  

至少修

習 1 科

2 

專家詩  2 

專家詞  2 

現代小說  2 

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  2 

昭明文選  2 

應用文及習作 語文表達及應用 

至少修

習 1 科

2 

作文教學指導  2 

治學方法  2 

詞彙學  2 

書法  2 

小計 38  

說     明 

1.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28 學分，選備科目 16 學分，共計至少 44 學分。 
2. 本表依據「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」及「普通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」內涵訂

定。 
3. 選備科目每類至少修習 1 科，至少修習 16 學分。 
4. 必備科目之「文學概論」、「詩選及習作」、「詞曲選及習作」「歷代文選及習作」之

選材只要符合本國語文及文化皆屬相似科目。 
5. 選備「專家詩」、「專家詞」之選材只要符合本國語文或本國作家之詩、詞皆屬相似科

目，不限定特定作家。 

 

 


